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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75,536,374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07年1月19日 

 

一、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股改实施日期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5年12月22日召开的公司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并于2006年1月13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除北流市新星有限公司（简称“新星公司”）之外的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均已承

诺其持有的阳光股份非流通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3、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燕赵公司”）、北京国际

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北国投”）、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首创置业”）承

诺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上述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4、除法定最低承诺外，燕赵公司、首创置业还都做出了如下特别承诺：自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5年内，燕赵公司、首创置业所持有的公司原非流通股份如上市交易

或转让（简称“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0元／股（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或股票分红方案、配股等，减持价格限制标准做相应除权调整）。燕赵公司（或首创置业）

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燕赵公司（或首创置业）将卖出资金划入公司帐户归全体股东

所有。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1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75,536,374股 

2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07年1月19日 

3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数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数 

1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156,756 14,602,014 17,554,742 

2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23,213,770 14,602,014 8,611,756 

3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2,596,146 14,602,014 7,994,132 

4 北京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45,491 9,945,491 0 

5 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7,255,275 7,255,275 0 

6 广西新拓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4,176,112 4,176,112 0 

7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043,320 3,043,320 0 

8 广西嘉隆经贸有限公司 2,649,290 2,649,290 0 

9 北流市供电公司 1,658,610 1,658,610 0 

10 玉林市国企工业总公司 849,086 849,086 0 

11 北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304,332 304,332 0 

12 海南博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04,332 304,332 0 

13 广西煤炭进出口公司 304,332 304,332 0 

14 北流市工贸实业公司 257,161 257,161 0 

15 北流市矿业公司 228,249 228,249 0 

16 玉林市玉州区邓记服装店 213,032 213,032 0 

17 北流市物资总公司 127,819 127,819 0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钢厂 112,603 112,603 0 

19 北流市南华贸易公司 91,300 91,300 0 



20 北流市工业区小学 79,126 79,126 0 

21 北流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60,866 60,866 0 

22 北流市机械厂 51,736 51,736 0 

23 北流市水运公司 18,260 18,260 0 

24 北流市新星有限公司 796,824 0 796,824 

 合计 110,493,828 75,536,374 34,957,454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前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10,493,828 37.84% 34,957,454 11.97% 

1、国家持股 0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23,213,770 7.95% 8,611,756 2.95% 

3、其他内资持股 87,280,058 29.89% 26,345,698 9.0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81,546,452 62.16% 257,082,826 88.03% 

1、人民币普通股 181,546,452 62.16% 257,082,826 88.03% 

三、股份总数 292,040,280 100% 292,040,280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核查，认为本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中所涉及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简称“上述股份”）基本满足解除限售的条件，具体如下： 

2007年1月12日阳光股份股票收盘后，上述股份的限售期将满，且相关股东申请解除限

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或小于该股东所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特别

承诺：自阳光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5年内，所持有的阳光股份原非流通股份如

上市交易或转让，减持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0元／股。相关股东所持上述股份解除限售，不



影响其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持有上述股份的相关股东无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由其他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情况； 

持有上述股份的相关股东不存在对阳光股份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阳光股份对该股东

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年1月16日 


